（鑑定單位）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報告書」（報告書編號）

摘要彙整表

一、依據：「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及其相關規定。
二、建築物概要
	建築物地址
	

	建造執照字號
	
	建築物現況
	地上     層、地下    層、共      棟、共       戶

	使用執照字號
	
	地  號
	
	總樓地板面積
	

	鑑定標的範圍
	


三、基本條件檢視
	檢視內容
	符合規定

	1
	鑑定標的建築物屬民間興建於中華民國84年1月23日前已申報勘驗部分之建築物及市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符合本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
	□是

□否

	2
	本案係經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鑑定且出具鑑定標的物所有權人委託書、委託人名冊及第一類建物謄本正本各乙份，委託人資格符合本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
	□是

□否

	3
	本鑑定機關（構）（                          ）業經主管機關  年  月  日府都建字第            

           號令公告認可，符合本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
	□是

□否


四、鑑定項目摘要
	鑑定項目
	摘要說明
	檢核結果

	1
	鋼筋檢測：

腐蝕速率、斷面量測
	腐蝕速率   
□已檢測

□未檢測
	
	影響評估
·   是

□   否

	
	
	斷面量測   
□已檢測

□未檢測
	
	不符原設計

·   是

□   否

	2
	混凝土檢測：
抗壓強度、氯離子含量、中性化深度，必要時增加保護層厚度檢測。

各樓層混凝土檢測取樣數至少每二○○平方公尺一個，每樓層不得少於三個。
	混凝土鑽心取樣
□已檢測

□未檢測
	
	取樣數共   個，符合取樣條件。
·  是

·  否

	
	
	抗壓強度試驗     
□已檢測

□未檢測
	
	不符原設計
·   是

□   否

	
	
	氯離子含量檢測 
□已檢測

□未檢測
	
	超出每立方公尺0.6公斤

·   是

□   否

	
	
	中性化深度   
□已檢測

□未檢測
	
	耐久性有疑慮
·   是

□   否

	
	
	其他：必要時檢測保護層厚度     
□已檢測

□未檢測
	
	不符原設計
·   是

□   否

	3
	裂縫量測：
裂損狀況、裂縫寬度及長度
	裂損狀況   
□已檢測

□未檢測
	
	耐久性有疑慮
·  是

·  否

	
	
	裂縫寬度及長度
□已檢測

□未檢測
	
	耐久性有疑慮
·   是

□   否

	4
	耐震能力評估：
檢測結果若不符原設計，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
	□ 有，已辦理全棟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 無

□ 局部鑑定，尚未辦理耐震評估。

	
	不符當時法規要求
· 是
· 否
· 暫免檢討

	5
	劣化程度判定報告及明確具體處理措施
	劣化程度判定報告   □有   □無


	
	危險程度

· 結構安全性可接受

· 可加勁補強或防蝕處理

· 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

	
	
	明確具體處理措施 □有   □無
□經結構分析可補強，已提具補強計畫 （包含長期腐蝕監測計畫）。

□經結構分析無法補強，已提具建物危險程度判定。

□局部鑑定，提具補強計畫（包含長期腐蝕監測計畫）。

□其他


	
	· 

	本案鑑定報告書□已□尚未依照「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
       此致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鑑定人簽署欄）
                            （鑑定單位用印欄）                               （複審人員簽名欄）



備註：鑑定人員及複審人員應為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或依技師法第6條第1款、第2款規定執業之土木技師及結構技師等執業技師，鑑定人員簽署欄須經本人用印蓋章簽名、戳蓋技師執業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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